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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管

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管

理，强化和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依法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行为

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

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按法律法

规要求所配备的、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负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从业人员。包括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 

  第四条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专业知识，掌握相应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等。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还应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识

别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熟悉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相关要求。 



  企业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和考核

工作制度，确保其依照法律、法规履行食品安全日常管理职责。 

  第五条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食品安全管理能

力，参加企业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并通过考核。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建立信

息化考核系统，为企业组织培训考核提供便利。 

  第六条 企业应通过任命书、聘书或印发文件等形式明确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岗位和工作职责。 

  第七条  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在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

安全员的基础上，在原料采购和验收，生产关键工序，原料、半成品和成品贮存和检

验，实验室管理等环节分别增加配备相应食品安全员。 

  第八条鼓励下列食品经营企业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要求，在以下食品安全风险

关键控制环节增加配备食品安全员： 

  （一）大中型餐饮服务企业（含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连锁餐饮服务

企业总部等企业：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控制、备餐供餐、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

饮具清洗消毒等环节。 

  （二）大中型食品销售企业、连锁食品销售等企业：进货查验控制、贮存运输过

程控制、销售过程管理等环节。 

  第九条  企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为正式员工。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不

得同时在两家及以上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第十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负总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

的责任体系，确保食品安全各项管理制度有效实施。 



  第十一条主要负责人对企业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组织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责任分工，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按规定向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报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和整改落实情况。 

  第十二条食品安全总监应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组织拟定涵盖企业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符

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涵盖各项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人员、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和记

录要求等，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确保各相关场所实施的管理制度均为现行有效

版本。 

  第十三条  食品安全员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具体工作，在主要负责人或食品安全总监

指导下，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制度执行、档案资料整理、日管控制度实施以

及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等工作。 

  第十四条  企业应落实本企业职工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考核，并对培训、考核情况予以记录，

存档备查。 

  第十五条  省、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抽查考核文件和大纲，结合省市场监管局有关工作要求，组织对本级许可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实施监督抽查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监管部门随机监督抽查考核中不合格的，应及时补考。监督抽查

考核不得收取费用。 

  监督抽考工作的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组织实施等依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监督抽查考核指南》执行。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配置、日常履职、参

加监督抽查考核以及企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情况、检查中发

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以及整改情况，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第十七条  鼓励持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

支机构、个体工商户，以及《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规范

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主体，参照本办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落实

管理，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